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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依「聘用人員聘用條例」及「行

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

約僱人員僱用辦法」規定進用，

屆滿65歲終止契約離職之聘僱

人員。 

2、依「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學校

約用人員進用及運用要點」及

「臺北市政府各機關學校臨時

人員進用及運用要點」規定進

用，年滿65歲退休之臨時人員，

其勞動契約中定有比照發給約

定。 

二、致贈標準及方式：每人新臺幣（以下 

同）1 萬元，由本府各機關或個人自

行購買總額度1萬元以下具紀念價值

且不得為儲值性商品之紀念品，並以

一次請領為限。 

轉知本府 114年 12月 31日府授人考字第

1140162728號函，內政部修正「臺灣地區

公務員及特定身分人員進入大陸地區許

可辦法」第 6 條、第 7 條、第 10 條條文

及「臺灣地區公務員及特定身分人員赴大

陸地區線上申請須知」，並均自 115年 1

月 1日生效。有關未涉及國家安全、利益

或機密業（公）務之簡任（或相當簡任）

第 11 職等以上公務員、警監 3 階以上警

察人員申請進入大陸地區，應於預定進入

大陸地區前向主管機關（按，內政部）申

請時間由「2 個工作日前」修正為「7 個

工作日前」，爰請本府各機關 

（構）學校簡任（或相當簡任）第 11 職

等及機關（構）學校自 115 年 7 月 1 日

起，應參照旨揭原則之建議最低懲處額度

轉知本府 115年 1月 15日府授人給字第

1153000274號函，配合行政院修正致贈

公（政）務人員退休（職）紀念品之費用

上限及對象，訂定「臺北市政府致贈員

工退休（職）紀念品作業規定」，並自 114

年 12月 10日生效： 

一、致贈對象： 

（一）銓敘部、本府或本府各機關

審（核）定退休（職）之公務

人員、技工、工友、駕駛及駐

衛警察。 

（二）依「政務人員退職撫卹條例」

規定，經免職或任期屆滿未

續任，且未接續派任政務人

員職務之退職政務人員。 

（三）符合下列規定（含本府部分

經費進用及全額接受本府以

外機關委託或補助經費進

用）且具有本府各機關聘僱

人員及臨時人員年資合計 10

年以上者： 

 

歲終止契約離職之聘僱人員。 

2、依「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學校約用 

人員進用及運用要點」及「臺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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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日前」，爰請本府各機關（構）學校

簡任（或相當簡任）第 11 職等及警監 3

階以上人員申請赴大陸地區，自 115年 1

月 1 日起比照「臺北市政府及所屬各機

關（構）學校辦理公務員申請赴大陸地區

作業規範」第 5點第 1款規定，於預定進

入大陸地區當日之 14個工作日前，向服

務機關提出申請，並確依相關規定辦理

赴陸申請事宜。 

 

育補助不重複請領原則，如註冊繳費

單上仍有「行政院學雜費減免」文字，

仍請同仁洽請學校更換註冊繳費單，

或將是項補助繳回學校後，始得申請

子女教育補助。另請協助告知同仁「大

專校院學生助學措施系統整合平臺」

將提供申請子女教育補助名單予各大

專校院查閱比對，教育部及各大專校

院將使用同仁個人資料之相關訊息。 

 

 

 

 

 

 

 

 

 

 

 

 

 

 

 

 

 

 

 

 

 

 

 

 

 

 

 

 

 

 

 

 

 

 

 

 

 

 

 

 

 

 

 

 

 

 

 

 

 

 

 

 

 

 

 

原任職務 姓名 新任職務 
派令發

文日期 

臺北市政

府工務局

水利工程

處會計室

股長 

黃家琳 

臺北市政府

交通局會計

室股長 

1150112 

臺北市政

府捷運工

程局會計

室課員 

張凱翔 

臺北市政府

工務局水利

工程處會計

室股長 

1150112 

臺北市政

府工務局

新建工程

處會計室

主任 

林秋英 

臺北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內湖垃圾焚

化廠會計室

主任 

1150126 

臺北市政

府警察局

保安警察

大隊會計

室主任 

余偉伶 

臺北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木柵垃圾焚

化廠會計室

主任 

1150126 

臺北市都

市更新處

會計室主

任 

洪慧華 

臺北市政府

捷運工程局

第二區工程

處會計室主

任 

1150126 

 
轉知本府 115年 1月 14日府授人給字第

1153000528 號函，各機關學校應依「全

國軍公教人員生活津貼申請暨稽核系

統」114學年度第 2學期子女教育補助申

請資料報送時程表（以下簡稱報送時程

表），並配合教育部實施「拉近公私立學

校學雜費差距及其配套措施方案」（以下

簡稱拉近方案）辦理子女教育補助相關

事宜，並請鼓勵所屬同仁多加運用人事

總處「生活津貼線上申辦功能」：  

一、各機關學校除應按報送時程表辦理

相關事宜外，為利勾稽查核作業及

避免申請人重複請領政府各類助學

金，亦應告知申請人依「全國軍公教

員工待遇支給要點」附表九「子女教

育補助表」說明二規定之申請期限

（下學期於 4月 10日前）辦理，並

確實查核其是否有上開補助表說明

五不得申請之情形；至教育部查核

異常時，亦請依報送時程表所訂期

程至系統確認及修改。 

二、配合教育部實施拉近方案，有關 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受理同仁申請私立

大專校院子女教育補助事宜，請協

助提醒同仁拉近方案補助與子女教

育補助不重複請領原則，如註冊繳

費單上仍有「行政院學雜費減免」文

字，仍請同仁洽請學 校更換註冊繳

費單，或將是項補助繳回 學校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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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任職務 姓名 新任職務 

派令發

文日期 

臺北市政

府環境保

護局內湖

垃圾焚化

廠會計室

主任 

曾美惠 

臺北市政

府地政局

土地開發

總隊會計

室主任 

1150126 

臺北市立

金華國民

中學會計

室主任 

劉麗榮 

臺北市勞

動檢查處

會計室主

任 

1150126 

臺北市政

府捷運工

程局第二

區工程處

會計室主

任 

張麗娟 

臺北市都

市更新處

會計室主

任 

1150126 

臺北市政

府警察局

文山第二

分局會計

室主任 

江育珍 

臺北市政

府捷運工

程局第一

區工程處

會計室主

任 

1150126 

臺北市稅

捐稽徵處

會計室主

任 

陳桂蘭 

臺北市政

府工務局

水利工程

處會計室

主任 

1150126 

臺北市商

業處會計

室主任 

黃馨慧 

臺北市建

築管理工

程處會計

室主任 

1150126 

臺北市政

府警察局

刑事警察

大隊會計

室主任 

林憶君 

臺北市政

府環境保

護局北投

垃圾焚化

廠會計室

主任 

1150126 

 

原任職務 姓名 新任職務 
派令發

文日期 

臺北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木柵垃圾焚

化廠會計室

主任 

廖苑汝 

臺北市交通

管制工程處

會計室主任 

1150126 

臺北市政府

捷運工程局

機電系統工

程處會計室

主任 

李秋蓉 

臺北市政府

工務局公園

路燈工程管

理處會計室

主任 

1150126 

臺北市政府

工務局水利

工程處會計

室主任 

林佳欣 

臺北市政府

工務局新建

工程處會計

室主任 

1150126 

臺北市大安

區公所會計

室主任 

林彥孜 

臺北市政府

工務局衛生

下水道工程

處會計室主

任 

1150126 

臺北市立敦

化國民中學

會計室主任 

黃莉菁 

臺北市政府

工務局大地

工程處會計

室主任 

1150126 

臺北市政府

工務局衛生

下水道工程

處會計室主

任 

賴泓予 

臺北市政府

警察局文山

第二分局會

計室主任 

1150126 

臺北市交通

管制工程處

會計主任 

高郁雯 

臺北市中正

區公所會計

室主任 

115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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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任職務 姓名 新任職務 
派令發

文日期 

臺北市勞

動檢查處

會計室主

任 

謝佳樺 

臺 北 市 政

府 警 察 局

保 安 警 察

大 隊 會 計

室主任 

1150126 

臺北市政

府工務局

大地工程

處會計室

主任 

林容如 

臺 北 市 政

府 警 察 局

北 投 分 局

會 計 室 主

任 

1150126 

臺北市政

府工務局

公園路燈

工程管理

處會計主

任 

黃瀞誼 

臺 北 市 政

府 警 察 局

刑 事 警 察

大 隊 會 計

室主任 

1150126 

臺北市停

車管理工

程處會計

室主任 

蘇鳳娟 

臺 北 市 立

金 華 國 民

中 學 會 計

室主任 

1150126 

臺北市政

府環境保

護局北投

垃圾焚化

廠會計室

主任 

陳淑真 

臺 北 市 大

安 區 公 所

會 計 室 主

任 

1150126 

臺北市建

築管理工

程處會計

室主任 

張翊辰 

臺 北 市 立

敦 化 國 民

中 學 會 計

室主任 

1150126 

臺北市政

府捷運工

程局會計

室專員 

周雅蘋 

臺 北 市 政

府 捷 運 工

程 局 機 電

系 統 工 程

處 會 計 室

主任 

1150126 

原任職務 姓名 新任職務 
派令發

文日期 

臺北市政府

工務局會計

室視察 

尤筱潔 

臺北市稅捐

稽徵處會計

室主任 

1150126 

臺北市政府

社會局會計

室專員 

林欣儀 

臺北市停車

管理工程處

會計室主任 

1150126 

臺北市政府

主計處事業

及特別預算

科專員 

林韋伶 

臺北市商業

處會計室主

任 

1150126 

臺北市政府

捷運工程局

第一區工程

處會計室主

任 

何素嵐 

臺北市動產

質借處會計

室主任 

1150127 

臺北市立天

文科學教育

館會計室主

任 

鄭伊宸 

臺北市交通

事件裁決所

會計室主任 

1150127 

臺北市立圖

書館會計室

主任 

陳玉容 

臺北市立美

術館會計室

主任 

1150127 

臺北市立動

物園會計室

主任 

徐玉清 

臺北市大安

區健康服務

中心會計室

主任 

1150127 

臺北市職能

發展學院會

計室主任 

許淑妃 

臺北市立浩

然敬老院會

計室主任 

1150127 

臺北市信義

區健康服務

中心會計室

主任 

周希羽 

臺北市立動

物園會計室

主任 

1150127 

臺北市文山

區健康服務

中心會計室

主任 

周辰文 

臺北市立圖

書館會計室

主任 

1150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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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廉政宣導-特支費當私人 ATM 官員認罪

繳回不法所得 

○○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下稱

研考會）主任委員 A 因涉不當使用公務車與

特支費，於 2025年 6 月遭檢調搜索並傳喚說

明。地檢署偵查終結，A使用特支費購物、聚

餐，私用公務車共 6 萬 2,240 元，依貪污治

罪條例提起公訴。 

檢察官起訴書指出，A 於 2024 年 7 月 1

日起至 2025 年 6 月 27 日止，擔任○○市政

府研考會主委，利用職務機會，將家庭聚餐費

用指示商家開立統編發票或收據，隨後虛偽

記載「餐費等-因應研考業務需要」等詐得款

項。另外 A 與妻子購物與用餐，也要求商家

輸入統編後核銷。A 於 2024 年 12 月 3 日以

「為民服務費」購買台糖長榮自助餐券 22張

並核銷，其中 5 張餐券用於家族聚餐。購買

家人的作業簿、馬卡龍捲尺等學生用品，也想

報公帳，因自覺不妥而抽回單據 。也擅自駕

駛公務車從事私人行程，如接送家人、前往購

物中心等，共詐得 6 萬 2,240 元。請審酌被

告 A 與妻子於偵查中已為自白且自始坦承不

諱，犯後深表悔意，並已積極於偵查中繳回全

數犯罪不法所得共計 6 萬 2,240 元，酌予量

處適當之刑，以勵自新。 

報公帳，因自覺不妥而抽回單據 。也擅

自駕駛公務車從事私人行程，如接送家

人、前往購物中心等，共詐得 6萬 2,240

元。請審酌被告 A 與妻子於偵查中已為

自白且自始坦承不諱，犯後深表悔意，並

已積極於偵查中繳回全數犯罪不法所得

共計 6萬 2,240元，酌予量處適當之刑，

以勵自新。 

二、廉政倫理規範宣導 

    鑒於農曆春節期間商民餽贈、邀宴

行為較為頻繁，請同仁務必恪守本府公

務員廉政倫理規範規定，另如有疑問或

須說明事項，請洽政風單位或利用本處

「主計 AI專員」諮詢。 

 

三、反詐騙暨消費者保護宣導-被責任出賣，求表現忽略風險 


